
大學多元入學管道說明 

報告人：註冊組長 洪弘倫 

109年12月10日 



大學多元升學管道 



110學年度升大學重要考試時間 

考試名稱 考試日期 

第一次英語聽力測驗 109年10月24日(六) 

第二次英語聽力測驗 109年12月12日(六) 

學科能力測驗 110年1月22日(五)~23日(六) 

術科考試(體育組) 110年1月25日(一)~27日(三) 

指定科目考試 110年7月1日(四)~3日(六) 



學科能力測驗-1/4 
一、考試時間110/01/22~01/23。 

二、包含國文、國寫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  

    等五科，成績均採15級分制。 

三、依據109學年度起適用之「大學多元入學方 

    案」，學測包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、 

    自然等五考科， 從必考改為選考，由考生 

    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科選考，成績均採級分 

    制。國文考科包含國文(選擇題)及國語文 

    寫作能力測驗(簡稱『國寫』)，惟國寫分    

    節施測。 



學科能力測驗-2/4 

四、考試時間： 

    國文(選擇題)：80分鐘 

    國寫：90分鐘 

    英文：100分鐘 

    數學：100分鐘 

    社會：110分鐘 

    自然：110分鐘  

 



學科能力測驗-3/4 

五、 



學科能力測驗-4/4 
考科 範圍 課綱依據 

國文 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上必修科目國文 101課綱 

英文 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上必修科目英文 99課綱 

數學 
高一必修科目數學 
高二必修科目數學A 

99課綱微調 

社會 

高一、高二必修科目歷史 
高一、高二必修科目地理 
高一、高二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

歷史-101課綱 
地理-99課綱 
公民與社會-99
課綱 

自然 

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一、物理二A 
必修科目基礎化學(一)、基礎化學(二) 
必修科目基礎生物(1) 
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 

99課綱微調 



術科考試-1/2 

一.體育組考試時間110/01/25~27。 

二.包括音樂、美術、體育等組別。音樂及美
術兩組各分五項目個別給分，考生可自由
選擇；體育須全部項目應考，只給一個總
分。 

三.術科成績供繁星推薦、個人申請、考試入
學及單獨招生使用。 



術科考試-2/2 

科目 考試項目 

音樂 主修、副修、樂理、聽寫、視唱 

美術 
素描、彩繪技法、創意表現、水墨書畫、 
美術鑑賞 

體育 
60公尺立姿快跑、20秒反覆側步、 
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、立定連續三次跳、 
1600公尺跑走 



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

一.考試時間109/10/24及109/12/12。 

二.成績採等級制，分A、B、C、F四級，擇優
選擇其中一次成績。 

三.自104學年度起，將英聽測驗成績納入繁
星推薦、個人申請與考試入學之檢定項目。 



繁星推薦入學-1/4 
一、被推薦學生須參加學科能力測驗、術科考試、  
    英聽測驗，並需符合下列資格： 
 1.全程就讀國內同一高中並修滿高一、高二各  
   學期之應屆畢業生，且高一及高二「各學期 
   學業總平均成績」之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 
   比符合大學之規定。 
 2.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 
   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(缺考成績以零級分計)。 
 3.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術科考試項目為  
   零分(缺考、未報考成績以零分計)。 



繁星推薦入學-2/4 
二、高中對每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2名，且同 

    一學生僅限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 

    群。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僅限被推薦至 

    第四至第七類與學生在校所學相關之學 

    群。 

三、「大學繁星推薦」、「科技校院繁星計 

    畫」等入學方式，對同一學生僅能擇一 

    推薦報名；凡重複推薦報名者，一經發 

    現即取消其「繁星推薦」錄取資格。 



繁星推薦入學-3/4 
四、各高中得增加符合資格條件之原住民外 

    加推薦名額。但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，     

    應就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份擇一參加。 

五、錄取生之限制： 

   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 

    否，均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 

    請入學」及「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 

    請入學」第一階段篩選。 

 



繁星推薦入學-4/4 



個人申請入學-1/5 

一、須參加學科能力測驗，視校系規定參加 

    英語聽力測驗及術科考試。 

二、符合大學入學資格者，可申請志趣相符 

    之大學校系，每人以申請6校系為限。 



個人申請入學-2/5 

三、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，須將各校系規 

    定之審查資料以網路方式上傳至甄選會， 

    惟部分校系以其他方式繳交者，依其規 

    定辦理。 

四、無論僅錄取單一校系或多個校系，所有 

    正備取生應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記就讀 

    志願序，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不予 

    分發。 



個人申請入學-3/5 

六、篩選說明： 

  1.檢定篩選：學測及術科考試各有「頂 

    標」、「前標」、「均標」、「後標」、 

   「底標」五種標準；英聽測驗分A、B、C、 

    F四種標準。但未達校系所訂檢定標準者， 

    不得參加倍率篩選。 



個人申請入學-4/5 

  2.倍率篩選：係依校系所定學科能力測驗 

    篩選科目(含總級分)或術科篩選項目之 

    倍率高低，由倍率高者依序篩選至倍率 

    低者，若所列篩選科(項)目中有相同的 

    倍率則表示「以相同倍率之科(項)目的 

    級分(分數)總和篩選」。 



個人申請入學-5/5 



考試入學-1/2 

一、考生須參加指定科目考試。 

二、學測及英聽測驗可列為校系選才之檢定；  

    術科成績可列為校系選才之考科。 

三、原住民等特種生申請升學優待者，須於 

    規定時間前至分發會網站提出審查申請， 

    經審查通過後，始取得加分優待。 



考試入學-2/2 

四、採網路選填志願，每位考生最多可選填 

    100個志願。登記志願以一次為限，送出 

    後不得取消或更改志願。 

五、須於指定期間內繳交登記費，及完成登 

    記志願作業。逾期未完成者不予分發。 



相關網站 

• 大考中心網站 

  http://www.ceec.edu.tw 

•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

  http://www.cape.edu.tw 

•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

  https://www.caac.ccu.edu.tw 

 

 

http://www.cap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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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，敬請指教    

服務電話： 

 04-8347106#301 教務主任楊雅婷 

04-8347106#505 體育組長張志宏 

 04-8347106#303 註冊組長洪弘倫 

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 
http://nsdua.moe.edu.tw 


